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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智能杆  管理系统编码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多功能智能杆管理系统编码的总体要求、编码原则、杆址编码规则、挂载设备编码规

则和资产使用编码规则。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多功能智能杆管理系统的编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追溯单元  traceability unit 

需要对其历史、应用情况或所处位置的相关信息进行记录、标识并可追溯的单个产品、同一批次产

品或同一品类产品。 

[来源：GB/T 38155—2019，2.4] 

3.2  

地理信息系统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 

在计算机硬、软件系统支持下，对整个或部分地球表层（包括大气层）空间中的有关地理分布数据

进行采集、储存、管理、运算、分析、显示和描述的技术系统。 

4 总体要求 

4.1 多功能智能杆的杆体及各挂载设备应具有专属且唯一的编码和标识，结合地理信息系统（GIS）进

行准确定位和识别。编码要求如下： 

a) 在全网和整体系统中具有唯一性，杆体编码支持坐标定位； 

b) 具备简洁实用性、易识别性、可读性和可听性； 

c) 采用全市统一的编码方式统筹管理； 

d) 多功能智能杆的杆体和各功能模块的编码之间具有关联性和逻辑性。 

4.2 各类设施应增加对种类、管理单位及责任人等信息的标识。标识要求如下： 

a) 在方便阅读的位置进行设置，便于各类使用人员查找和阅读； 

b) 杆体印制或者粘贴的编码具备高可识别性和高可见度； 

c) 杆体外表面应具备防涂鸦，防粘贴功能，标示效果美观大方，与市容市貌相协调； 

d) 杆体印制或者粘贴的编码耐腐蚀，日晒、雨淋不褪色、不污损。 

4.3 多功能智能杆上若需要挂载或卸载警用设备，警用设备的编码应由该设备的管理单位提供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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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编码原则 

5.1 系统性 

多功能智能杆管理系统编码组织具有系统性，便于分类和识别。 

5.2 通用性 

多功能智能杆管理系统编码的结构简单明了，编码位数少。 

5.3 实用性 

多功能智能杆管理系统编码便于使用，容易记忆。 

5.4 扩展性 

多功能智能杆管理系统编码便于后续追加，且追加后不会引起体系的混乱。 

5.5 效率性 

多功能智能杆管理系统编码易于计算和处理，且处理的效率较高。 

5.6 成套性 

多功能智能杆管理系统有一套规范的编码规则，便于管理和维护。 

5.7 可追溯 

多功能智能杆管理系统编码规则便于可追溯。 

5.8 连续性 

多功能智能杆管理系统编码保障完整性。 

6 杆址编码规则 

6.1 系统兼容 

宜采用深圳市公安系统的编码规则，可实现多功能智能杆管理系统编码规则与深圳市公安系统的杆

址编码规则兼容。 

6.2 编码唯一 

第一位字符和第二位字符为深圳市行政区域信息，第三位字符和第四位字符为街道办编码，第五位

字符至第七位字符为街道办内道路信息，第八位字符至第十一位字符为多功能智能杆信息，保证所有多

功能智能杆的编码不重复不交叉。 

6.3 编码可读可听 

多功能智能杆杆址编码应具备公安报警用途，便于报警人和接警员可读可听，编码应全部采用数字

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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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杆址编码位数 

6.4.1 综合技术可行性、数据库检索速度等因素，编码长度为 11位字符，分为 4段。具体如下： 

a) 第 1编码字段为 2 位字符，行政区域信息； 

b) 第 2编码字段为 2 位字符，行政区域内街道办信息； 

c) 第 3编码字段为 3 位字符，行政区域内街道办管辖道路信息； 

d) 第 4编码字段为 4 位字符，行政区域内道路上多功能智能杆信息。 

6.4.2 杆址编码结构见图 1。 

XX  XX  XXX  XXXX 

                                                行政区域内道路上多功能智能杆信息                                

                                             行政区域内街道办管辖道路信息                      

                                      行政区域内街道办信息                      

                                     行政区域信息 

图1 杆址编码结构 

6.5 行政区域编码规则 

6.5.1 行政区域编码由编码字段中的第一位字符和第二位字符表示，见表 1。后期新设区域按递增顺

序编码。 

表1 行政区域编码 

序号 行政区域 编码 

1 福田区 01 

2 罗湖区 02 

3 南山区 03 

4 盐田区 04 

5 龙岗区 05 

6 宝安区 06 

7 光明区 07 

8 坪山区 08 

9 大鹏新区 09 

10 龙华区 10 

11 深汕合作区 11 

6.5.2 行政区域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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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行政区域图 

6.6 行政区域内街道办编码规则 

街道办编码由编码字段中的第三字符和第四位字符表示，见表2。后期新增的街道办按递增顺序编

码。 

表2 行政区域内街道办编码 

序号 行政区域内街道办 编码 

1 福保街道 01 

2 福田街道 02 

3 华富街道 03 

4 华强北街道 04 

5 莲花街道 05 

6 梅林街道 06 

7 南园街道 07 

8 沙头街道 08 

9 香蜜湖街道 09 

10 园岭街道 10 

11 黄贝街道 11 

12 南湖街道  12 

13 桂园街道 13 

14 东门街道 14 

15 笋岗街道 15 

16 翠竹街道 16 

17 东湖街道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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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行政区域内街道办编码（续） 

序号 行政区域内街道办 编码 

18 莲塘街道 18 

19 东晓街道 19 

20 清水河街道 20 

21 南头街道 21 

22 南山街道 22 

23 沙河街道 23 

24 蛇口街道 24 

25 招商街道 25 

26 粤海街道 26 

27 桃源街道 27 

28 西丽街道 28 

29 沙头角街道 29 

30 海山街道 30 

31 盐田街道 31 

32 梅沙街道 32 

33 新安街道 33 

34 西乡街道 34 

35 航城街道 35 

36 福永街道 36 

37 福海街道 37 

38 沙井街道 38 

39 新桥街道 39 

40 松岗街道 40 

41 燕罗街道 41 

42 石岩街道 42 

43 坂田街道 43 

44 布吉街道 44 

45 横岗街道 45 

46 南湾街道 46 

47 平湖街道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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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行政区域内街道办编码（续） 

序号 行政区域内街道办 编码 

48 龙城街道 48 

49 龙岗街道 49 

50 坪地街道 50 

51 吉华街道 51 

52 宝龙街道 52 

53 园山街道 53 

54 观湖街道 54 

55 民治街道 55 

56 龙华街道 56 

57 大朗街道 57 

58 福城街道 58 

59 观澜街道 59 

60 坑梓街道 60 

61 坪山街道 61 

62 龙田街道 62 

63 石井街道 63 

64 碧岭街道 64 

65 马峦街道 65 

66 光明街道 66 

67 公明街道 67 

68 新湖街道 68 

69 凤凰街道 69 

70 玉塘街道 70 

71 马田街道 71 

72 大鹏办事处 72 

73 葵涌办事处 73 

74 南澳办事处 74 

6.7 行政区域内街道办管辖道路编码规则 

道路编码由编码字段中的第五位字符至第七位字符表示，根据各街道办管辖区域内新建多功能智能

杆年份顺序定义街道编码。后续新建多功能智能杆按递增顺序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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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某街道办管辖区域内第一批多功能智能杆在某道路建设完工，该道路编号为 001；第二批多功能智能杆建设

完工，该道路编号为 002。 

6.8 行政区域内道路上多功能智能杆杆址编码规则 

6.8.1 多功能智能杆杆址编码由编码字段中的第八位字符至第十一位字符表示。 

6.8.2 道路走向与南北轴偏离小于 45°，定义为南北走向；道路走向与东西轴偏离小于 45°，定义为

东西走向。 

6.8.3 东西走向的道路，南侧为单数，北侧为双数；南北走向的道路，东侧为单数，西侧为双数。顺

序编码，数值范围为 0001～9999，由东向西和由南向北逐个增加，路中间杆体按递增顺序编码。 

7 挂载设备编码规则 

7.1 挂载设备编码位数 

7.1.1 综合考虑技术可行性、数据库检索速度等因素，编码长度为 11位，分为 3段。具体如下： 

a) 第 1编码字段为 2 位字符，挂载设备名称信息； 

b) 第 2编码字段为 5 位字符，挂载设备在杆体的位置信息； 

c) 第 3编码字段为 4 位字符，挂载设备挂载年月信息。 

7.1.2 挂载设备编码结构见图 3。 

XX  XXXXX  XXXX 

                                                       挂载设备挂载年月信息 

                                                       挂载设备在杆体的位置信息 

                                                       挂载设备名称信息 

图3 挂载设备编码结构 

7.2 挂载设备名称编码 

设备名称编码由编码字段第一位字符和第二位字符表示，挂载设备名称编码见表3。后期新增设备

类型按递增顺序编码。 

表3 主要挂载设备名称编码表 

序号 挂载设备 编码 

1 照明设备 照明灯具、路灯控制器、灯臂 01 

2 网络通信设备 
移动通信基站及配套设备 02 

物联网通信设备 03 

3 安防设备 视频采集设备（含各种用途和型号的摄像头、补光灯、爆闪灯） 04 

4 道路交通信号设备 

机动车信号灯、方向指示信号灯、闪光警告信号灯 05 

非机动车信号灯 06 

人行横道信号灯 07 

道路交通流检测设备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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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主要挂载设备名称编码表（续） 

序号 挂载设备 编码 

4 道路交通信号设备 
车道信号灯 09 

道口信号灯 10 

5 道路交通标志系统 
指示标志、指路标志、旅游区标志 11 

警告标志、禁令标志、告示标志、其他标志 12 

6 
公共交通客运标志 

系统 

城市轨道交通导向标志、城市公共汽电车车站导向标志、综合客运

枢纽（站）交通导向标志 
13 

7 
道路交通智能化管理 

设备 

视频监控前端设备 14 

道路交通流信息采集设备 15 

道路交通事件检测设备 16 

闯红灯自动记录设备、机动车违法停车自动记录设备 17 

机动车超速监测记录设备 18 

人行横道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监测记录设备 19 

违法逆行、闯单行线、占用专用道路违法行为监测记录设备 20 

交通诱导可变标志信息发布设备 21 

8 气象环境监测设备 环境传感器、气象传感器 22 

9 信息发布设备 信息发布屏、信息交互（触摸）屏、广告灯箱 23 

10 能源供配设备 

  市政供配电设备、电动汽车充电桩、电动自行车充电桩、USB接口 

  充电 
24 

太阳能板、风力发电设备 25 

11 智能停车设备 停车诱导显示屏、停车诱导显示牌 26 

12 RFID采集设备 RFID采集装置 27 

13 Wi-Fi嗅探设备 Wi-Fi嗅探装置 28 

14 路边停车 路侧单元 29 

15 有/无轨电车供电线网系统 架空接触线、架空馈线 30 

16 公共广播系统 广播扬声器、网络音柱 31 

17 公共标识系统 巷地名标志、公共厕所标志、公共厕所导向标志 32 

18 庆贺标识 景观花篮、旗帜 33 

7.3 挂载设备在杆体的位置编码 

7.3.1 设备位置编码由编码字段的第三位字符至第七位字符表示，具体如下： 

a) 第 1编码字段为 2位字符，挂载设备离地面竖向高度信息，如灯头在 9米，则编码为 09； 



DB4403/T 280—2022 

9 

b) 第 2编码字段为 1 位字符，挂载设备方位信息，道路侧编码为 1，人行侧编码为 2； 

c) 第 3 编码字段为 2 位字符，挂载设备挑出距离信息，由灯杆法兰向道路侧计算，伸出 6 米，

编码为 06。 

7.3.2 挂载设备在杆体的位置编码结构见图 4。 

XX  X  XX 

                                                挑出距离 

                                                方位 

                                                         高度 

图4 挂载设备在杆体的位置编码结构 

7.4 挂载设备挂载年月编码 

挂载设备挂载年月编码由编码字段第八位字符至和第十一位字符表示。 

示例：2021 年 2 月， 编码为：2102；2025 年 10 月，编码为：2510。 

8 资产使用编码规则 

8.1 资产使用编码位数 

8.1.1 资产使用编码为多功能智能杆管理平台中的系统识别编码，分为杆体资产使用编码、挂载设备

资产使用编码。 

8.1.2 资产使用编码长度为 24位字符，分为 5段。具体如下： 

a) 第 1编码字段为 11位字符：杆址编码信息或挂载设备信息； 

b) 第 2编码字段为 4 位字符：资产购买年月信息； 

c) 第 3编码字段为 4 位字符：资产注销年月信息； 

d) 第 4编码字段为 1 位字符：资产状态信息； 

e) 第 5编码字段为 4 位字符：资产流水信息。 

8.1.3 资产使用编码结构见图 5。 

XXXXXXXXXXX  XXXX  XXXX  X  XXXX 

                                                          资产流水信息 

                                                资产状态信息 

资产注销年月信息 

                                                          资产购买年月信息  

                                                          杆址编码信息（或挂载设备信息） 

图5 资产使用编码结构 

8.2 杆址编码信息 

杆址编码信息或挂载设备信息，由编码字段第一位字符至第十一位字符表示，采用第 6 章或第 7

章内容。杆体资产未使用时，编码以 00000000000表示；挂载设备资产未使用时，编码以 XX000000000

表示。 

8.3 资产购买年月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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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购买年月编码由第十二字符至第十五位字符表示。 

示例：2021 年 2 月， 编码为：2102；2025 年 10 月，编码为：2510。 

8.4 资产注销年月编码 

资产注销年月编码由第十六字符至第十九位字符表示。 

示例：2021 年 2 月， 编码为：2102；2025 年 10 月，编码为：2510；未注销资产编码为：0000。 

8.5 资产状态编码 

资产状态编码由第二十位字符表示。0表示库存；1表示在用；2表示注销。 

8.6 资产流水编码 

资产流水编码由第二十一字符至第二十四位字符表示。同一类型设备按顺序编码，每月清零从 0001

开始，数值范围为 0001～9999。 

8.7 资产使用信息表 

8.7.1 为便于资产统计，资产使用编码应与资产统计表配套，资产统计表见表 4。 

表4 资产统计表 

序号 
资产 

名称 
厂家 型号 

采购 

价格 

采购 

人员 

购买 

日期 

入库 

日期 

采购 

人员 
流水号 

资产 

编码 

1           

2           

8.7.2 为便于资产使用追溯，资产使用编码应与资产使用追溯表配套，资产使用追溯表见表 5。 

表5 资产使用追溯表 

序号 操作日期 操作人员 
资产使用变更 

事由 

变更前资产使用 

编码 

变更后资产使用 

编码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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